
山东大学文件

山大后字〔2022〕9 号

关于印发《山东大学基本建设工程档案

管理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全校各有关单位：

　　《山东大学基本建设工程档案管理实施细则》业已讨论通

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各相关单位遵照执行。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 东 大 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6 月 19 日

山东大学基本建设工程档案管理实施细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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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 则

    第一条 为规范学校基本建设工程（以下简称基建工程）档

案管理，提高管理水平，有效保护和利用档案，依据国家有关

法律法规、《山东大学基本建设管理办法（2021 年修订）》以

及《山东大学档案管理办法》等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

细则。

   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基建工程档案是指学校的基建工程从酝

酿、决策到建成交付使用全过程形成的、对学校和社会具有保

存利用价值的各种文字、图表、声像等不同形式的文件材料；

档案管理是指收集、整理、归档管理。

    第三条 基建工程档案管理业务上受学校档案馆和地方城建

档案主管部门的监督和指导。

    第四条 本细则适用于学校各类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等基建工

程的档案管理工作。

第二章  责任分工

    第五条 基建部（处）应配备 1-2 名专兼职档案员，完成建

设工程档案收集、整理以及归档前管理工作，并按规定及时向

学校档案馆和工程所在地城建档案馆移交档案；基建部（处）

所有工作人员均有及时移交档案资料的责任和义务。

    第六条 基建部（处）与参建单位签订合同、协议时，应设

立专门章节或条款，明确工程文件管理责任，包括工程文件形

成的质量要求、归档范围、归档时间、归档套数、整理标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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介质、格式、费用及违约责任等内容。监理合同条款还应明确

监理单位对所监理工程的文件和档案的检查、审查责任。

    第七条 监理单位、施工单位应设立 1-2 名资料员，负责所

承担工程的文件收集、整理工作，配合学校基建部（处）完成

归档工作。

    第八条 学校档案部门负责提供基建工程档案管理的业务指

导、人员培训工作，并负责基建类档案进馆后的保管、鉴定、

统计、利用工作。

第三章  归档范围及保管期限

    第九条 归档范围及保管期限详见：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行

业标准《建设项目档案管理规范》（DA/T28—2018）。

第四章  归档管理

    第十条 所有归档文件均应为原件（当原件数量不足时，应

首先满足城建档案馆），且符合国家、行业有关技术规范和标

准的规定，要求用印完备、字迹清晰。

    第十一条 竣工图要求。竣工图归档一式三套，一套移交地

方城建档案部门，二套移交学校档案馆。竣工图均应加盖竣工

图章，竣工图章应包括施工单位、编制人、审核人、技术负责

人、编制日期、监理单位、现场监理、总监等内容，相关责任

人签字，不得代签；经建设单位同意，可盖执业资格印章代替

签字。

    第十二条 归档内容。重要活动及事件、原始地形地貌、建

设过程中的工程形象进度、隐蔽工程、关键节点工序、重要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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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、地质及施工缺陷处理、工程质量、安全事故、重要芯样等

应形成照片和音视频文件。

    第十三条 整理方式。基建工程管理文件的整理参照《山东

大学归档文件整理办法》执行，按件整理；基建工程项目文件

参照科技档案整理方式，按卷整理。

    第十四条 组卷及卷内文件排列。基建工程项目文件按照形

成阶段、专业、内容等特征进行分类组卷、排列。卷内文件一

般印件在前，定稿在后；正件在前，附件在后；复文在前，来

文在后；文字在前，图样在后的方式排列。

    第十五条 竣工图排列。图纸应按专业排列，同专业图纸应

按图号顺序排列。不同幅面的工程图纸，应统一折叠成 A4幅面

（297mm×210mm）。折叠时，应图面朝内，首先沿标题栏的

短边方向以 W 形折叠，然后再沿标题栏的长边方向以 W 形折叠，

并使标题栏露在外面。

    第十六条 文件修整。所有文件的不合格金属物、塑料物全

部去除；两页及两页以上线装或不锈钢钉左侧装订。

    第十七条 页码编制。用铅笔或打码机，在文件非装订侧的

下端编制流水页号。

    第十八条 编目。按照有关规范要求填写卷内文件目录、备

考表，拟写案卷题名，并完成档案信息著录。

    第十九条 档案的移交。竣工验收后，监理单位负责对所监

理工程归档文件的完整性、准确性、系统性、有效性和规范性

进行审查。工程承包方向学校移交竣工档案时，监理资料员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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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监需要在《山东大学建设工程竣工档案验收表》填写自查意

见。

工程竣工验收后 6个月内，基建部（处）向学校档案馆及

地方城建档案馆移交档案。工程档案移交时，应按照有关规定

办理工程档案移交手续。

第五章  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

    第二十条 电子文件的归档范围参见纸质文件归档范围。电

子文件归档包含工程电子文件，以及有关过程信息、版本信息、

背景信息等元数据。

    第二十一条 工程电子文件归档一般采用物理归档，要求与

纸质文件一一对应。

    第二十二条 基建工程档案数字化 。参照《纸质档案数字化

规范》（DA/T 31—2017）执行。

第六章  附  则

    第二十三条 本细则由基建部、档案馆负责解释，未尽事宜，

依据相关法律法规、上级主管部门文件及学校规章制度要求执

行。 

    第二十四条 本细则自学校发布之日起施行。原《山东大学

基建工程档案管理细则》（山大后字〔2017〕5 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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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6 月 19 日印

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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